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强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管理的意见（试行）（草案）》

的听证报告
芒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4月1日上午举行了《加强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管理的意见（试行）（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1年3月16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加强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管理的意见（试行）（草案）》听证会的1号公告；2021年3月24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1年4月1日上午9:00—11: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梅学平、芒市政府办挂职副主任（负责联系自然资源局工作）陈商、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股长杨荣辉、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副主任周子键，其中听证会的主持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梅学平担任，听证监察人为芒市纪委派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谢英杰、芒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人事股股长张国春，听证书记员为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工作人员王家佳及刀承娇。听证代表应到17名，实到会15名，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代表1名、相关部门8名、企业2名、律师1名、居民代表2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芒市现有国有小地块较多，为规范芒市国有小地块的规划管理，进一步明确规划审批条件，提高规划审批效率，加强规划管理制度建设，合理布局城市居住空间，打造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美丽芒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国有小地块项目新建、改建、扩建、拆除重建的规划管理意见。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13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表示同意《加强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管理的意见（试行）（草案）》， 2 位听证代表表示不同意。具体建议和意见如下：
（一）建议《意见》第一段中不用描述小地块面积“5亩”字样。
（二）规范统一四个标题语法，文中措词、计数单位前后表示要一致，规范性文件中对内容的表述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方式进行组织表述。

（三）由于《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版）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修编，建议《意见》中不引用此技术规定。

（四）建议“四、规划验核”中增加第一条：建设方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建设，竣工后向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申请竣工规划验核。

（五）建议“四、规划验核”中（二）（三）（四）（五）条的规划验核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六）为降低土地闲置率，提高建成区内土地使用率，加快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建议“一、适用范围及相关要求”增加一条：城市建成区内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小地块或已建盖临时建筑的小地块，应在2年内建盖相对应土地证证载土地用途的建筑物。

（七）建议本意见所指地块的建设单位（个人）在开发报批的规划方案文本中，应有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即：雨、污水应分流、强弱电应入地，并由建设单位（个人）自行负责接入市政管网内，否则不应予以审批；如因地块周边暂时不具备接入市政管网条件的，则应采取相应措施，做到雨污分流，管线入地。

（八）建议本意见所指地块的建设单位（个人）在开发报批的规划方案文本中必须包含对建筑物户外广告设置、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面的内容，如:临街建筑物必须提交外观效果图、户外广告设置、施工扬尘污染治理等方案，通过审查审批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风貌。

（九）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对“三、动工建设相关要求”中动工建设条件增加：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必须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动工建设。

（十）本《意见》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专家论证。

（十一）还需进一步核实“自建自住”和“自建非自用”的定义。

（十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述建成区范围。

（十三）对于企业而言，若按《意见》报建要求，超过1000平方米的建筑，必须先把个人名下不动产经评估后过户到开发公司名下进行开发建设，增加了相关企业工作量。对持有不动产的个人而言，重复过户(从个人过户到开发商名下，开发商又过户到个人名下)、重复税费(加重了权利人的负担)、会产生产权和经济纠纷、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周期较长。建议按原有的审批办法执行办理，即5亩以下的小地块住宅建房开发主体可为个人或单位，严格把拆旧建新自用与新建出售区别开来。
（十四）因芒市地处边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九十年代以来个人购买土地自建住房情况较为普遍，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已建房屋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建议:应当明确时间界限， 以《意见》出台的时间为界限，针对个人在持有合法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上拆除重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依照老办法执行；在闲置土地上，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建设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建筑的，可遵照该《意见》执行。

（十五）我市应该严格管控国有闲置小地块，为把州府芒市打造为“宜居宜业的生态田园城市”，建议芒市政府将小地块收储后统一规划实施连片开发，把芒市建设得更加舒适、宜居，大幅度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15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局会同部门听证代表进行了认真研究，12条意见、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并进一步完善了方案草案。具体采纳建议如下：

（一）建议《意见》第一段中不用描述小地块面积“5亩”字样。

（二）规范统一四个标题语法，文中措词、计数单位前后表示要一致，规范性文件中对内容的表述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方式进行组织表述。

（四）建议“四、规划验核”中增加第一条：建设方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建设，竣工后向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申请竣工规划验核。

（五）建议“四、规划验核”中（二）（三）（四）（五）条的规划验核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六）为降低土地闲置率，提高建成区内土地使用率，加快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建议“一、适用范围及相关要求”增加一条：城市建成区内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小地块或已建盖临时建筑的小地块，应在2年内建盖相对应土地证证载土地用途的建筑物。

（七）建议本意见所指地块的建设单位（个人）在开发报批的规划方案文本中，应有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即：雨、污水应分流、强弱电应入地，并由建设单位（个人）自行负责接入市政管网内，否则不应予以审批；如因地块周边暂时不具备接入市政管网条件的，则应采取相应措施，做到雨污分流，管线入地。

（八）建议本意见所指地块的建设单位（个人）在开发报批的规划方案文本中必须包含对建筑物户外广告设置、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方面的内容，如:临街建筑物必须提交外观效果图、户外广告设置、施工扬尘污染治理等方案，通过审查审批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风貌。

（九）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对“三、动工建设相关要求”中动工建设条件增加：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必须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动工建设。

（十）本《意见》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专家论证。

（十一）还需进一步核实“自建自住”和“自建非自用”的定义；

（十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述建成区范围。

（十五）我市应该严格管控国有闲置小地块，为把州府芒市打造为“宜居宜业的生态田园城市”，建议芒市政府将小地块收储后统一规划实施连片开发，把芒市建设得更加舒适、宜居，大幅度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采纳的理由：
第（一）（二）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属于规范性文件行文要求，应按要求规范用词用语。

第（四）（五）（六）（九）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规划验核以及闲置土地建设要求在上位法律规章条例中已做明确要求，不必再进行表述，只需说明严格按照上位此法律规章条例执行。

第（七）（八）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市政、户外广告、施工扬尘治理也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该意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市建设指导。

第（十）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此次听会程序已包含该内容。

第（十一）（十二）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明确相关名词的定义，图文并述，便于市民理解该意见。

第（十五）条意见建议采纳原因：此次听证会主要对国有小地块适用范围、申报要求、验核条件作出明确要求，第15条主要对小地块整合收储提出的建议，不属于本次听证事项，但对于下一步我市逐步取消小地块，收储并形成连片开发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经评议研究，不予以吸收采纳3条为：

（三）由于《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版）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修编，建议《意见》中不引用此技术规定；

（十三）对于企业而言，若按《意见》报建要求，超过1000平方米的建筑，必须先把个人名下不动产经评估后过户到开发公司名下进行开发建设，增加了相关企业工作量。对持有不动产的个人而言，重复过户(从个人过户到开发商名下，开发商又过户到个人名下)、重复税费(加重了权利人的负担)、会产生产权和经济纠纷、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周期较长。建议按原有的审批办法执行办理，即5亩以下的小地块住宅建房开发主体可为个人或单位，严格把拆旧建新自用与新建出售区别开来。
（十四）因芒市地处边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九十年代以来个人购买土地自建住房情况较为普遍，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已建房屋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建议:应当明确时间界限， 以《意见》出台的时间为界限，针对个人在持有合法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上拆除重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依照老办法执行；在闲置土地上，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建设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建筑的，可遵照该《意见》执行。

不予采纳的理由：

第（三）条意见建议不采纳原因：根据相关法规，在新的《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未出台之前，应当沿用已公布执行的技术规定。

第（十三）（十四）条意见建议不采纳原因：本次听证会拟实施的《加强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管理的意见（试行）（草案）》目的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规范现有小地块管理，逐步取消小地块建设。

                             芒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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